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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
中国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黄 宗 智

摘　要：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对立面

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包括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本文试图探索综合与超越两者的

道路，从历史回顾和前瞻愿想的双维来论析，介于上述二元之间的、或许可以称作“民众参与”，不简单是
“民主”或“群众”，乃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当今需要的理念、最能够代表中国自身在宪法和党章中设定

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崇高治理目标。近四十多年来，国家已经大规模让权于人民，先是赋予农

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耕地经营权，而后是通过市场经济赋予（城乡）人民在市场化了的经济中的私有创

业、营业权，更是非常广泛地在治理实践中，采纳发包与承包的互动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包括在中央与地

方政府，以及国家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后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朝着如此的方向来激发更强大的政府

领导＋民众积极参与的能量，并借此来更有效地抑制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问题，据此来建立一个独特的

政治经济体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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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中，人们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
对立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治理理论层面上，有的论者更将其认作要么是西
方的国家最小化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理念，要么是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群众路线政治传统。同
时，论者大多简单接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经济的共识，即认为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小
农经济和农村社区必将消失，被产业化农业和城市化所取代；那样的共识其实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
小农经济和农村社区无疑将较长期继续存在。

本文试图指出一条不同的综合和超越过去的两大经典意识形态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道路，也是一
条综合和超越两者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道路。其关键不在西式的自由民主（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无为国家”（ｌａｉｓｓｅｚ ｆａｉｒｅ　ｓｔａｔｅ），也不在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体系，而在一
条超越性的、介于（自由）“民主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的、以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

由于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人也是其现代化典范，中国过去长期受困于要么过度拒绝西方，要
么过度模仿西方的困境，如今则已经进入更自信的新型综合性视野和超越性愿想。在经济政策方面
已经向全球提出新型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并引起全球的关注和众多西方国家的支持。在
治理模式方面，今后也可以迈向类似的综合性视野及超越性愿想。

中国早已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现代的两面性———优良的自由民主理念和丑恶的帝国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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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主义实际；认识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无为”的国家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个理想化的虚
构，过去其实多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全球霸权主义的说辞和自我正当化。同时也明确，并
不需要，也不可能，放弃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必须形成的富强国力和国家机器①。

中国在实践之中更认识到，“市场经济”其实不一定要像新自由主义建构那样，与无穷逐利的资
本主义和私有产权相伴合一，甚至将三者当作相互通用之词。中国在实践中已经将三者拆开，提炼
出其中至为关键的真正洞见：平等互利的贸易会对双方都有利，协助推动双方的经济发展。中国还
加上了来自中国自身经验的、将国家角色聚焦于贸易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形成“一
带一路”的倡议和推进没有资本霸权的、附有国家积极带动和参与的平等互利贸易。由此得出强国
家＋市场经济、公有＋私有经济体系的实践道路②。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更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其中包括推广更蓬勃的城乡贸易的
设想。倡导者也许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当代之前的城乡贸易其实并非亚当·斯密所看到和概括
的城乡（以及国际）间的平等互利贸易以及其所导致的螺旋式发展，而是在严重农业内卷化以及巨大
“城乡差别”下形成了“畸形”单向的、榨取远多于平等互利的贸易。正因为如此，中国更需要大力推
进其“战略规划”所设想的贯穿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平等互利贸易，扩大国内市场和内需，建立更
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进而聚焦于中国治理模式的过去和未来，从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的双重角度来探索新的概
括和道路。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将综合平等互利市场经济和国家领导和参与的战略，也用于城乡之
间的关系，借此来推动中国乡村的振兴③。同时，探索一条以人民参与为中心的超越性发展道路。它
既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也不同于中国革命经验中的“群众路线”道路，而是一条综合与超
越两者的，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政治经济体系。其核心在于借助国家与人民二元互动结合的巨大能
量，来推进国民经济和治理体系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既非民主主义，亦非群众主义

首先，我们要将人民参与区别于民主主义。民主的概念一般是一个相对（君主）政府或国家、非
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和理念。它设定要限制政府／国家的权力，建立被理想化为不干预市场经
济“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无为”国家，坚持最大的个人自由乃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由此宗
旨而衍生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要凭借民主代表制的立法机构和独立执法的司法
机构来限制行政权力。

我们要明确，西方的民主主义所理想化的无为国家不仅不符合西方的历史实际，更不符合中国
的现当代历史的实际和需要。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或支配下，一个后发展国家第一必要乃
是富强的国家机器，那样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在被侵略、被压迫、被支配的客观实际之下，西方主流
的无为国家理念只可能更进一步弱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器。追随西方（特别是英美）那样的自由
民主意识形态的话，后发达国家只可能长期继续被置于受外国支配的实际之下，最多只能希望达到
唯老大哥是从的次级国家的地位。这是中国在２０世纪前半期业已经历的历史，也是如今的“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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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含义①。
同时，我们也要将本文主题中的民众参与同“群众主义”和“群众路线”区别开来。后者是中国在

革命战争中成长的一个传统。其原先的设想无疑带有一定的传统民本、现代西方民主，乃至于本文
所谓的民众参与成分，当然更是革命党的、动员民众来推翻旧专制政权而建立新的基于人民的政权
的要求和方法。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它是一个遵循领导远多于其自身主体性的群众。这是来
自革命客观环境中，由少数的先觉、先进分子领导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传统和习惯，并因此导致
了诸多由上而下的概括和用词，———譬如“发动”“动员”和“组织”群众，并在“群众”间区别其中的“积
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那些在革命过程中的普遍用词都源自由上而下的视野和态度。
在革命与抗战的双重客观环境下，几乎必然如此。

更有进者，“群众”一词与“人民”的不同是，群众容易演化为一个运动型的现象，可以成为一种过
分积极、过分感情化的现象，就如当代前期的“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那样。它带有脱离实际的情
绪化倾向。在革命或抗战时期，它固然可以激发可贵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完全的投入，发挥强大的
能量，但同时也可能成为过激的运动、无政府似的混乱，甚或被一小撮弄权者为自身的狭窄利益而掌
控、摆布。在中国的革命时期，在过“左”的群众运动化“整党”或“肃反”中出现过一些过激的行为，更
不用说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展示的趋向和混乱。

以上两种倾向都是中国经历过的偏差，当然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如今中国需要的是在西方自
由民主主义和革命群众主义两者之间探寻更平稳中允的、可持续的能量和动力。它应该具有一定的
民众主体性和参与性，但又配合而不是妨碍国家对国力、富强和稳定的追求，更要成为可持续的、不
会成为偏激的混乱或暴动的能量。它需要的是既能够发挥民众参与的能量，又能够防范过分运动化
的错误。这是本文对人民参与愿想的第一层次的考量。它的目标在追求良性的、可持续的国家与人
民二元互动与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或由上而下的“动员”和“组织”，当然也不是无政府的混
乱、暴动或被摆布。

二、作为抑制中国政治体系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的方法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别顽固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它的起源之一是相对集权的一
个政治体系。大家知道，如果中央（皇帝）权力或其分块的地方主要官员（县令）权力高度集中，很容
易促使其手下的官员们较普遍的“媚上”和“欺下”的行为作风。这是难免的一种现象，也是中文语境
中官僚主义一词所批判的要点之一。

同时，在任何相当高度官僚化，乃至于韦伯型的②现代“科层制”化的治理体系之中，常规性的运
作和复杂繁琐的运作规则都难免会导致一种比较僵硬的，不讲实质、只讲形式化规则的运作。这也
是中国的官僚体系长期以来直到今天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常见问题，同样可见于“官僚主义”和“形
式主义”两个贬义词长期被广泛使用的实际。

即便是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分层化的韦伯型“形式理性”科层制中的官员，也同样具有较强烈的脱
离实质的偏向（中国语境中的）形式化官僚主义规则的弊端。即便是韦伯自己，尤其是在其晚期，已
经观察到并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使用（被用英语翻译为）“铁笼”（ｉｒｏｎ　ｃａｇｅ）的隐喻来描述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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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理性化”的科层制怎样才能避免过度（近似中国语境中的）官僚主义化的实际运作①？
在中国的群众路线运动传统中，不乏借助群众来抑制政党国家内的官僚主义弊端的历史尝试。

毛泽东便多次依赖动员民众来试图克服官僚主义：譬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开门整党”，或后一段时期
中近乎普遍地要求官员们不可“脱离民众”，要求干部们参与劳动、深入调查，甚或“下放”到民间与其
“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克服官僚主义倾向。毛泽东自身还很早便采用与民众座谈的“调查
研究”方式来了解实际情况，抑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弊端（尤见他作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
调查》及翌年１月２６日所撰“前言”）。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全面动员群众来试图克服官僚
主义。

当前新一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或其所要求的“三
同”传统，他们大多已经远离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那些制度以及群众路线本身一定程度上已经成
为过去，就连“三同”一词也已多被赋予其他含义来使用（如含义完全不同的“三同时”等），不再具有
革命和“文革”时期的那种威信。我们要探索的是，在中国过去的革命式群众主义和西方的（半虚构
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国家最小化之间，一个比较中允而符合中国实际的，以人民为主、人民参与的中
间地带。

三、借助“第三领域”传统建立新型的民众化治理体系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比较突出地采用介于中国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和西方现
代化民主主义治理两大传统之间的比较特殊的（笔者称其为）“第三领域”传统。它是由官方正式体
系和民间非正式体系的互动而组成的，在过去和现在都渗透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更
渗透政府自身内部上下层关系的运作。

（一）半正式治理
与西方（包括古代和现代）不同，中国一直都没有接纳将国家与人民、政府与民众认作非此即彼

的对立二元的形式主义逻辑思维，而是一直都更倾向于将国家和人民视作二元合一、二元互动的，类
似于乾与坤、阳与阴的二元。这是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层面上的不同，部分源自中国文明在农耕时
期便已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奥宇宙观传统。

同时，中国的半正式治理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根植于中国长期以来“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而
产生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中央（皇帝）高度集权，而正因为高度集权，它会尽可能避免中央和社会
基层间过多的不同层级化。这是由于，在中央集权（和模仿中央的地方分块政治体系之下）每多隔离
一层便会造成多一层的离心威胁，因此要尽可能试图将层级最小化，由此导致一个基层渗透度较浅
的治理体系。我们从地方政府档案获知，迟至１９世纪后期，正式官僚体系仅只达到县一级（平均２５
万人口），其下仅设半正式人员的简约基层治理体系。在１９世纪后期，其最基层的人员乃是县衙门
之下一级的半正式“乡保”（平均每名乡保负责２０个村庄），由其来协助县衙门征税、治安、传达官府
谕令等职务。他是不带薪酬、不带文书记录的，由社会显要人士推荐、官府认可的半正式人员②。

简言之，中国的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但低度基层渗透权力的治理体系，与西方现代民主传统
中相对低度中央集权但是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制体系十分不同③。即便是与前现代的西方相比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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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皇帝的专制威权远远大于西方的国王（更不用说西方现代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但其渗透
基层的权力要远低于西方。即便是前现代的西方，这个差别可以具体见于两者间税收的不同。在西
方，即便是在中央集权程度很低的封建制度时期，政府机构在基层的征收所占的总产出比例也远高
于中国———约１０％（具体体现于“什一税”ｔｉｔｈｅ一词），而１９世纪晚期的中国的则才约２％ ４％①。
如今在信息时代和高度金融化的西方的巨大国家预算和专业化科层制下，其强大的渗透社会能力更
不用说了。

这是笔者“集权的简约治理”概括的实际，与传统和现代西方都十分不同。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体
系中所少见的简约治理，并由其正式和非正式政府两者互动而产生的巨型半正式、半非正式的“第三
领域”，上述的乡保便是一个实例。而且，不仅是治理和治安方面，还有正义体系方面，都呈现出众多
迥异于西方的半官方、半民间的第三领域机构和组织。它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政经体系与西方不同的
一个基本“特色”。

即便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具体的第三领域实例是，行政村级的村委会和自然村级的村小组组织
（乃至于城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②）。它既不是纯粹的正式政府，也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而是介于两
者之间的，具有双重性质的半政府、半民间的制度。其成员大多来自本社区，但又受到党组织的领导
和乡镇级政府机构一定程度的管辖。它的领导层一般不会进入正规的“国家干部”或“官员”的体系，
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基层行政人员的模式，即由社区推荐，官方（县政府）认可的制度。在清代和
民国时期一般不带薪俸，在集体化时期则是以村庄社区集体的“工分”来计算，如今虽然有的带有薪
俸，一定程度上已被正式化，但大多仍然没有。

我们如果去掉“行政村”的“村委”（村委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而聚焦于更低一层的“自然村”或
村“小组”，就更是如此。他们与民国时期的“村长”比较相似，不带薪俸、没有正式化的官职或“工
资”，全是本社区的人员。这是官府与民间二元合一的一个具体实例。

从如此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尚待充分挖掘的制度性资源是原有的集体产权和整合的社区传统，
可以借之来推进扎根于自然村社区纽带的合作组织③，包括自助性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新型
物流体系，来协助小农户应对大市场（并辅之以国家建设的服务性批发市场），———一如过去非常成
功的“东亚模式”那样④，也可以借之来建设其他更有效的村社公共服务体系。如此，既可以协助国家
完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关键性“最后一公里”，也可以重新振兴乡村社区⑤。

（二）正义体系
另一具体例子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正义体系。长期以来，在县级的正式基层衙门／法院之下，首先

是最底层的村庄级的非正式民间调解体系广泛存在，可见于２０世纪的实地调查资料，特别是满铁在

１９３０年代后期和１９４０年代初期对众多村庄所作的扎实系统的实地调查⑥。
今天仍然如此。如表１所示，在最基层的村庄社区中，非正式的民间调解仍然在正义体系整体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组成其最基层的首要部分，如今每年在全国平均１０３０万起有记录的纠纷之
中，成功调解结案的有５３０万起（占５２％）。高一层的乡镇级的法律服务所则既为村民提供法律服
务，又具有一定的半正式、半政府权威，每年平均处理约７０万起纠纷，其中，调解结案的有６３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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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９０％）。我们如果将社区的民间调解定性为“非正式”，县级的基层法院定性为“正式”，那么，法律
服务所的类型无疑乃是“半正式”的“第三领域”组织，既非纯粹的官方机构，也非纯粹的民间的服务
性组织，而是两种性质皆有的、来自正式与非正式体系间的结合而产生的半正式体系。类似的纠纷
处理组织还有（工商管理部门下属的）消费者协会（７５万起）和公安部门（２４７万起）。最后则是正式
法院体系所进行的调解。合计调解结案的总数达１０７５万，即所有纠纷中的４３％。

表１　各主要类型的调解总数，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单位：万）

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

村、居民

调解委员会
基层司法服务

消费者协会
（工商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
民事法院
（一审结案）

总数

年均处理纠纷／案件数 １０３０　 ７０＊ ７５　 ８４０　 ４９２　 ２５０７

调解结案数 ５３０　 ６３　 ６７　 ２４７　 １６８　 １０７５

调解结案率 ５２％ ９０％ ８９％ ２９％ ３４％ ４３％

　　数据来源：朱景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律发展报告２０１１：走向多元化的法律实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表４ ２，第３０３ ３０４页；表４ ４，第３３４ ３３５页；表４ １３，第３７２ ３７３页；表４ １５，第３７４页；表

４ １６，第３７６页。

＊ 其中缺少２００６年的数据。

无论是纯民间的调解体系、半正式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法院调解，都绝少见诸西方的正义体系。
西方最近几十年间兴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运动（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简称ＡＤＲ）不是一
个具有像中国这样来自民间社区的长期以来的传统，而是一个近几十年来，相应其必分胜负的正规
法庭体系费用过高，而后产生的“另类”纠纷解决制度。它所处理的纠纷一般最多仅占到所有纠纷中

２％ ４％的比例，并且是（正式与非正式）两者截然分开（一般规定非正式调解过程中的证据和讨论都
不可被用于正式法庭诉讼），这与中国第三领域调解，以及正式的基层法院的调解不成，便即判决的
制度完全不同①。

（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与民间参与
如今，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同时具有集中的领导和广泛的民间成员参与，其成员已经达到一个中

型国家人口的数量（不止９０００万，仅次于排名第１５、拥有９．６千万人口的越南）；融合两者是它的一
个重要特色。它已经纳入了包括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同时能
够容纳多元的不同意见，这是新自由主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极权”概念所无法想像的②。

总而言之，无论在治理、正义或革命传统的共产党组织等领域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国与西方的鲜
明差异，即比较广泛地依赖非正式体系，以及伴随其与正式体系互动所产生的第三领域的半官方、半
民间的一系列组织，与西方现代极其高度正式化的、科层制化的，与民间社会截然分开的治理体系十
分不同。它不是二元对立的正式国家与非正式社会相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体系，而在更大程度上是
一个二元合一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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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今的发包与承包治理体系

中国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的上下与官民互动、互补的治理方式和机制，也可见于其官场自身的运
作。它一直借助同一种运作机制来进行官方内部不同层次间的互动。发包与承包实际上不仅是政
府与社会间的治理操作方式，也是国家机构内上层与下层间的治理运作方式和机制。

（一）传统的内包与外包制度
在传统中国分块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基本体制框架下，长期以来其实一直都在使用如今被称作

“发包”与“承包”的行政手段和机制（与西方理论所称“委托—代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ｇｅｎｔ关系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虽然也要看到其间的不同）。皇帝将某地的责任委托／发包给其紧密控制的官僚体系中的
地方官员，特别是负责某块地方的主要官员，主要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统称督抚），以及州、县级的
（知州和）知县。一方面，这些地方官员属于被皇帝（中央）紧密控制的正式行政体系，其委任、升降、
罢免都取决于中央（皇帝），州县令基本同样。同时，地方政权高度块块化和集中，基本是复制中央的
一个小块型体系，其最高官员具有较大的权力，包括一定的自主权力。

县令具有分别的、区别于其正规收入（薪俸）的半正规的“养廉银”和非正规性／惯常性“陋规”收
入。根据瞿同祖关于清代地方官员的权威性研究，清代一位知县的正规收入仅８０银两一年，其半正
规的养廉银则有５００ ２０００两；此外，还有多种非正式的、可多可少的“陋规”收入———时人甚至据此
将高收入的空缺知县职位称作“美缺”（相对于低收入的“丑缺”而言）。同时，每位县令上任时都会带
有自己的幕友（主要是负责司法的“刑名”和负责税收的“钱谷”两位）、书启／书禀、账房，以及长随等。
他们的薪俸都由知县自身的收入而不是衙门的正规预算来承担①。

如此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治理体系人员，显然不同于现代西方带有固定薪水和专职的科层制人
员，而更符合我们这里所说的“半正式”“第三领域”模式。一方面，承包职责者带有一般科层制专业
化官员所没有的对其块块化的地方辖地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处于皇帝／中央政府权力的
严密控制范围之内。这样的制度与西方现代的科层制的专业化领薪官员十分不同。一方面，知县的
职责拥有更为宽阔的集权自主权力，但也带有体系内一定的管控和激励机制（主要是官场晋升机
会），更包括半正规和非正规的收入；另一方面，中央具有绝对的严密控制其官员的权力，包括委任、
晋升或降职、罢免，乃至于生死大权。正是如此的操作方式给予“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比较具体的
阐释。

以上是官场内部的发包与承包关系和机制，可以称作“内包”，用以区别于正式的官府与官府之
外的社会间的关系（后者可以称作“外包”）②。这里我们再次以１９世纪清代制度为例：相当丰富的档
案资料已经表明，当时连接官府与社会的关键性的最基层人员是位于县衙门和村庄间的“乡保”（原
来的设计蓝图中的“乡约”和“地保”两个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合二为一的职位）。在华北平原，平均每
一名乡保负责约２０个村庄。他们是由地方显要们推荐、县衙批准的人员，协助税收和治安，传达官
府谕令、调解纠纷等职务。他们是非正式的、不带薪酬、不带书面记录文书的最基层半正式人员。而
且，地方档案资料更说明，县衙一般不会介入乡保的惯常工作，要到（由于其执行职务而）出现纠纷或
更替乡保人员时才会介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基层治理体系是多么简约的一个第三领域
体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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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政府档案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此的运作方式还被广泛用于县衙门本身。县令和其
下各房（特别是管理司法的刑房和管理税务的户房）间的关系也高度依赖发包与承包的运作方式。

各房都带有一定的收入，而县令委任负责各房的“典吏”所采用的方式基本还是发包的方式：将一房
的事务发包给某人。由于各房都带有一定的（主要是）非正规的收入（特别是刑房所收纳的诉讼相关
费用），“承包”该房职责的人士必须缴纳给县令一定的“参费”（从１００两到１０００两），由此而获得该
房收入的支配权。之后，“承包”该房职责的典吏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委任该房的其他常在书吏，同
样要求后者交付一定的参费。此中的逻辑其实与就任该县的知县及其与上级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

不像一般的现代科层制的带薪官员。承包者在职期间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同样具有薪俸以
上的财源，不是韦伯型科层制理论所能认识和理解的①。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现代西方也可以看到，但一般都是作为一种正式常规治理以外的辅助性
操作方式（譬如为了某种特殊任务的需要而建立跨部门的临时委员会ａｄ　ｈｏ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但不是正
式科层制中的常规运作方式或机制。一般的公务员都会带有较明确的正式工资和职责，而不是像中
国发包—承包制这样的运作。

这一切说明的是，在中国前现代的基层治理体系中，类似于发包与承包的关系是多么广泛地被
采用的。它是如今的内包与外包运作机制的历史根源②。

（二）当代的发包与承包体系
官场的发包与承包如今已是中国政府最常用的治理手段，包括至为关键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内包”关系，也包括诸如“项目制”下各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包括村庄）、私企和
个人之间的（官场与社会间的）“外包”关系。

在迄今至为关键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中，它所采纳的是几种不同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是中央
紧密控制的人事权，对地方官员的评审权力以及对其晋升的竞争激励机制。至于政府和社会或企业
和个人的外包关系之中，其激励机制则在政府发包的项目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设定的目标主要是
经济发展，这样的做法还会间接地受到市场竞争机制的检验和约束：最好的地方政府业绩是发展出
市场经济中最成功的国营和私营企业。那样的竞争对滥用政府资源形成一定的约束，———地方政府
设立的亏本的企业在这个体系的运作中是缺乏竞争力的。周黎安教授已经详细论析和证明③，这些
是政府运作中至为关键的机制。它是一个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发包与承包的体系和机制的运作方式。

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激发了众多好的计划与项目，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
的项目，当然也有一定比例的“形象工程”或官员腐败等“异化”现象。但总体来说，发包与承包无疑
是目前的治理体系中至为关键和相对成功的一个制度和机制。

西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则较少被用于其官僚体制之内，而多被用于其外的市场化的私营企业或
个人之间。作为一个治理体系和机制，它仅是一个协助高度科层制化的政府运作中的一个辅助性
“临时”（ａｄ　ｈｏｃ）方法和机制，远远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将发包与承包、内包与外包，建立成为渗透全治
理体系的至为重要的运作方法和机制。

其中原委来自中国与西方现代治理模式的根本性不同。一个是高度中央集权而低度渗透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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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体系；一个是与其相反的低度中央集权但高度基层渗透的体系，但又有着高度私有化的社会
经济和企业制度。正是前者的特殊组织方式促使更多、更广泛的发包与承包机制渗透治理体系内部
层次间的关系及其外部与社会间的关系。西方依赖的则主要是韦伯型科层制，绝对没有像中国治理
体系中这样广泛依赖发包—承包关系来贯穿、主导整个治理体系。

它既非一个高度科层制化的、政府与社会截然划分乃至对立的体系，也非西方据其“自由民主”
意识形态而建构和想象的无为国家，更不是其据此而建构和投射于中国的、设定为与其自身自由民
主制度逻辑上截然对立的“极权控制体系”（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实际上，中国的体系绝非那么简单，而
是一个高度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互动的体系。它是一个（从西方视角来看的话）独特的、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由上层和下层、政府和民众间互动所组成的第三领域体系。它依赖的不是西方设想的由社
会来限制政府专制权力的自由民主体系，也不是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体系，而是一个上下层以及
政府与社会互动组成的二元合一体系。

固然，它也在过去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异化现象，会导致有没有实力和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形象工
程”以及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会由于地方竞争激烈而出现一些过分的、不经济的补贴现象①，更会
出现罔顾民众意愿和仅追求政府业绩和收入的行为，———譬如在部分地方征地过程中，借助黑社会
势力来打击“钉子户”等行为②。

虽然如此，从整体大局来看，中国迄今为止的第三领域和发包（包括内包与外包）方法，应该可以
说基本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机制，推动了中国几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发展，实在无可厚非。如
今，它已经成为中国政经体系中至为突出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经体系运作方
式和机制。

至于笔者多次提出的基于社区合作的自助性合作组织设想③，它当然也会是一个第三领域性质
的组织，仅可能在国家领导＋社区自助、自主的动力下才可能成功建立。它无疑也必须来自国家与
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不仅可以协助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也可以协助抑制、化解长期以
来的“官僚主义”弊端。

五、迈向人民参与化的政治经济体系

以上所举的一些具体例子的主要特色乃是结合由上而下的领导和由下而上的参与，那样的一个
体系的运作是好是坏，关键其实在于人民的意愿。总体来说，获得民众积极支持或持久参与的国家
战略、计划、工程、措施一般都会是好的，是真正受人民欢迎的；受民众抵制或导致异化的实施的一般
都是需要重新考虑的政策或措施。这也是历代谚语“得民心者得天下”至理的部分含义。

中国的第三领域化、人民化治理模式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十分不同。后者固然有其自由、民
主选举和三权分立等较良好的理念的一面，但它同时又将其虚构为一个政府对市场干预最小化的体
系，凭借“自由贸易”“理性”“科学”等虚词将其建构为一个自我美化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则同时也是
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化他国的说辞和自我辩护，如今则是在全球占到支配性霸权的体系的说辞和意
识形态。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干预经济的国家或最小化的政府等理念，根本就没有可
能领导中国这样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或建立中国这样的独立自主国家，或推进近几十年那样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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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①。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一治理模式所包含的弊端，特别是在国家权力过分压倒社会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完全是由上而下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权力滥用、官员贪污、欺下媚上（或欺上）、偏重形
式化规定多于实质、一刀切等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如今，中国应该有意识地更多借助社会
的由下而上的力量来抑制和预防那样的偏颇，而不是凭借之前曾经借助过的带有过分反对政权的、
过分运动化，乃至于暴力化倾向的“群众路线”，或无目标、无政府的混乱。

由下而上的均匀持续的积极参与乃是国家政策和措施最好的测验器；受到民众欢迎、积极参与
并予以贯彻的国家政策才是真正符合共产党和国家宪法设定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核
心治理理念与宗旨。国家如今应该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向人民和社会放权赋能，包括各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媒体、商界、学术界、专业界、社团组织、社区组织等，有意识地借助那样的放权来克服自身由于
集权而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依赖党内纪律更依赖民意和人民的权力，有意识地追求真正
的国家与人民的二元合一理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际上已经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做，譬如，
广泛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小农，废弃之前主要是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又譬
如，积极推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将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决策权力大规模出让给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
再譬如，将发包制度广泛用于内包和外包，赋权和赋能予下层以及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由此释放了
极大的能量。当然，在其他诸如媒体、商界、专业界、学术界、网络信息和讨论等方面，也都展示类似
的倾向和现象，即便也有“放”与“收”的摆动。这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实际经验。这些措施并不来自
西方理论所设想的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而是来自国家积极扶持或赋权的人民的能量。它不是
一个相互对立的虚构所能认识和理解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追求中国国家自身的，符合其基
本实际中的最好的决策和最有效的实施。

早在延安时期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便已经看到过生气蓬勃的、将领导和民众差异最小化
的比较理想状态。我们看到其惯常性的上下互动，政党—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合一，由此形成其特别
突出的、少有官僚主义弊端的氛围。我们也在国内抗战和革命战争中看到过民众支持共产党及解放
军军队的巨大能量和效应，更在朝鲜战争中看到通过全民投入来克服科技相对落后的弱点的巨大
能量②。

改革开放以来所展示的生气的相当部分正是来自将人民从唯令是从的计划经济，改革、解放为
农村人民积极自我经营，以及放任的市场经济激励所发挥出的民间自我创业和建业能量（当然也包
括众多其他方面的类似现象）。这些并不与国有企业相矛盾，而是建立了两者并存，既结伴、结合、互
动，又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体系，借此实现显著的经济发展。

六、乡村振兴

虽然如此，国家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中，确实一定程度上对农村人民的利益关注不足，长期主要
偏重由上而下的资本化、产业化了的农业和农业组织———龙头企业、大户、所谓的（成规模的）“家庭
农场”以及同样性质的大型“专业合作社”，较少关注小农户，基本忽视１９８０年以来真正促进农村的
“隐性农业革命”的“新农业”小农户③。但自２０１８年以来，国家的策略已经有一定的转向，已经拟定
长达３７章、７８页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２０５０年建成现代化的、旺盛的乡村。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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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也是具有巨大潜能的战略①。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要瞄准推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中国农业、农村和文化传统的根

本，也仍然是大多数人民所在或紧密关联之地。特别需要的是，更积极地支持新农业的小农户，为其
建立新型的服务型物流体系。同时，像“乡村振兴”规划所提倡的，要积极创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创
建纳入所有农户的交通（即“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②）和信息化网络与物流体系，藉此
来更大规模地推进城乡的双向贸易和平等互利发展，从而实现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那样的举措只可能获得农村人民广泛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其所能释放的巨大能量可以预期③。

国家还可以借此机会来推进迄今被忽视的农村社区的振兴，进一步强化承继中华传统文化及其
优良的社区纽带与社区正义体系，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那无疑将是至为具体和深入的、能够激
发农村全民众积极性的举措和方向，更进一步发挥人民参与化和社区化的新型上下互动、携手合一
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真正能量④。

我们可以据此预见到一些历史性的正面后果：促进城乡的平等发展，真正解决目前的城乡差别
问题；建立克服之前几十年来对待农村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偏差；借助城乡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来
推进更宽大更可持续的全国民经济发展；发扬光大长期以来的社区组织与合作传统；同时，推进政经
体系整体的“人民参与化”，不是西式的、与共产党权力相异的自由民主化和国家最小化，也不是由上
而下的群众动员或运动，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社会的长期良性互动，真正做到党章和宪法所
一再申明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优良治理理念，迈向综合与超越自由民主主义和群众主义两
大对立传统的人民参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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